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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川市沙田渔港港章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维护渔港秩序，保护渔港环境，促进渔业经济发

展，加强渔港监督管理，保障渔港设施、渔业船舶、公民人身及

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

例》和《广东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

结合沙田渔港实际，制定本港章。

第二条 本港章适用于在沙田渔港范围内航行、停泊、作业

的船舶、设施及船舶、设施的所有者、经营者，以及从事渔港管

理、经营活动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

第三条 吴川市农业农村局为沙田渔港管理的主管部门，其

所属吴川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为沙田渔港的监督机构。

覃巴镇人民政府为沙田渔港的经营管理主体，负责沙田渔港

安全生产综合监管、渔港区域内港容港貌等事务管理工作，包括

陆域（含码头泊位安排、经营）环境卫生和渔港生产经营单位管

理等工作。

涉及渔港管理的各成员单位及其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负

责相应的管理工作。

吴川市渔港管理中心负责渔港设施维护管理。

吴川市农业农村局及其所属吴川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负责渔港区域内的渔港水域安全管理、渔业船舶管理工作。

吴川市公安局覃巴派出所负责渔港区域内社会治安及出海

渔船管理等工作，配合做好船舶通航及港口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
等工作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